
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专项资金项目执行流程图

招标采购：仪器采购论证会通过后，填写《新疆农业大学采购项目申请审批表》，并依次由业务处室领导审核签字（根据项目类别，先由负责此

类项目的业务处室领导签字，后由发规处领导签字，再由财务处、资产处等部门领导签字），由资产处综合科向教育厅、财政厅申报采购计划，

审批通过后，进行招投标公告（招标项目名称与中财项目立项名称一致），根据中标通知书，确定供货商，签订供货合同，合同盖章需按照《新

疆农业大学合同审核管理办法》（新农大办发〔2022〕35号）执行。合同原件联系人处要求学院领导签字后再盖学校公章。

进口仪器申报采购：拟采购进口仪器，仪器采购论证会后，需向资产处采购办提交《进口仪器申请书》、《采购申请表》、《行业主管部门意见》、

《 专家论证意见》和《论证报告》等资料，具体要求请咨询资产处采购办谢晶晶。

支付与供货：支付预付款（30%）：开具收据。1.新疆农业大学货物/服务类政府采购付款审批表原件（签字盖章）1 份；2.提供政府采购合同原件

（学院领导在合同联系人处签字后再盖学校公章）1 份；3.中标通知书原件 1 份；4.新疆农业大学采购项目申请审批表原件（签字盖章）1 份。5.
项目第一次支付经费时，需要将项目采购审批表、合同、中标通知书及付款审批表的复印件交发展规划处留存。项目经费

支付由财务处杨戴春负责。

验收合格支付进度款：验收合格后开具全额增值税专用发票。1.新疆农业大学货物/服务类政府采购付款审批表原件（签字盖章）1份；2.提供政

府采购合同复印件 2 份；3.中标通知书复印件 1 份；4.验收单原件（签字盖章）1 份；5.固定资产报增单原件（电子签字）1 份；6.新疆农业大学

采购项目申请审批表复印件 1 份。备注：教学专用设备和办公设备必须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打印纸等低值易耗品、工程类、服务类可不需要

开具增值税专用发票。

质保金付款：开具收据。1.新疆农业大学货物/服务类政府采购付款审批表原件（签字盖章）1份；2.提供政府采购合同复印件 1份；3.中标通知书

复印件 1份；4.验收单复印件 1份；5.新疆农业大学采购项目申请审批表复印件 1份。6.质保金比例不低于 5%。7.各单位请保留好合同、中标通知

书、发票等材料，并建立项目档案盒。

项目申请：每年根据自治区教育厅《关于编制 20**-20** 年中央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资金项目滚动规划的通知》，按照通知要求，分类申报

项目申请材料并按通知截止时间前交业务处室，由业务处室进行初审，评选及排序。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建设项目、改善基本教学条件建设项目

报教务处；高素质人才队伍建设项目由人事处负责申报；科研平台和条件建设项目、服务经济社会能力建设项目报科学技术处；教育教学数字

化改革建设项目报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改善基本教学条件建设项目类别中实验教学示范中心类项目报实验与基地管理处；校园信息化建设相

关项目由网信中心负责。业务处室审核通过后，上报发规处，由发规处向校领导汇报，经校党委会同意后，上报教育厅。

项目入库：教育厅组织专家进行项目评审，各高校进行汇报，评审通过后，项目正式入库。资助项目必须在项目库中，不得随意更改和替换。

项目出库：教育厅根据年度资金预算，由校发规处报项目年度拟资助名单，经教育厅审核通过。

项目立项：教育厅批准拟资助项目名单并下发项目经费拨付通知，由校发规处公布立项项目的名单。立项项目当年要求资金支付比例达到 95%。
立项项目（除人才项目）在进行招标前，要求召开仪器采购论证会，根据项目类别邀请相关业务处室领导对采购设备进行论证，其中涉及信息

化项目由网信中心领导参加论证，保证重大仪器不重复购置，信息化项目系统能够兼容。


